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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东莞

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兴投资”）的通知，其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19 年 5 月 14 日，南兴投资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质押给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交易日为 2020 年 5 月 14 日，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7）。 

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 131,349,8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1187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1187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97,040,366 股。因此，上述南兴投资质

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调整为 16,501,306 股。 

2019 年 8 月 14 日，南兴投资已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

份中的 1,800,000 股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1）。 

2019 年 11 月 14 日，南兴投资已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股份中的 2,100,000 股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1）。 



2020 年 3 月 3 日，南兴投资已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

份中的 7,650,000 股提前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南兴投资 是 7,650,000 10.33% 3.88% 
2019 年 5

月 14 日 

2020 年 3

月 3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  计 —— 7,650,000 10.33% 3.8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南兴 

投资 
74,086,662 37.61% 33,052,493 44.61% 16.78% 0 0.00% 0 0.00% 

詹任宁 9,466,649 4.81% 7,962,104 84.11% 4.04% 5,595,442  70.28% 1,504,545  100.00% 

林旺荣 9,466,649 4.81% 9,450,748 99.83% 4.80% 7,084,085 74.96% 15,901  100.00% 

林旺南 6,280,847 3.19% 6,280,847 100.00% 3.19% 0 0.00% 0 0.00% 

詹谏醒 4,115,876 2.09% 0 0.00% 0.00% 0  0.00% 3,086,907 75.00% 

合计 103,416,683 52.51% 56,746,192 54.87% 28.81% 12,679,527 22.34% 4,607,353 9.87% 

 

三、其他说明 

南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

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

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部分购回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